窗体顶端

北京市东城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
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引言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东城区建设委员会编制的2014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报告后附相关的说明和指标统计图表。
我委政府网站上可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联系：67155067。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我委开始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此，专门配备了2名兼职工作人员，设立了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截至2014年底，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我委2014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23条，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100%。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行政职责类信息14条，占总体的比例为60.9%；业务动态类信息9条，占总体的比例为39.1%。
（二）公开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我委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形式上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大厅、政府信息公开栏、公告、通告、报纸等公开形式。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我委2014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9件，同上年相比，增加3件。
其中，信函申请6件，占总数的66.7%，当面申请3件，占总数的33.3%。从申请的信息内容来看，行政许可类5件，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2件，拆迁安置信息1件，政策法规类1件。
（二）答复情况
在已经答复的9件申请中：
“同意公开”的4件，占总数的44.4％，主要涉及政策法规、建设项目实施情况。
“非本机关掌握”的5件，占总数的55.6%，主要涉及行政许可、拆迁安置相关信息。
 “信息不存在”的0件。
四、人员和收支情况
（一）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兼职人员共2人。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2014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没有产生检索、复印等成本费用。
五、咨询情况
2014年，我委共接受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138人次。其中，现场咨询71人次，占总数的51.4%；电话咨询67人次，占总数的48.6%。我委政务微博接受公众咨询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1条，答复1条。
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14年，涉及行政诉讼1件，申请人撤诉。
七、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2014年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在正视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问题。一是公开责任单位对公开信息范围的自由选择度较大，公开意识不强，重点不够突出；二是公众需求、百姓热点的信息公开专题不集中，查询不够便捷；三是依申请公开工作缺乏完善沟通协调，答复不够规范。
在此基础上，2014年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继续推进重点领域的信息公开工作，责任落实，分工明确；二是建立依申请公开服务机制，制作沟通联络卡，完善协调会商机制；三是加强工作人员管理，形成有变动就培训的跟踪培训机制；四是进一步整合信息资源，严格遵循公开程序合法合规，公开内容安全有效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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